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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系统
项目采购决策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
各基层单位、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系统项目采购决策管理办

法（修订版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系统项目采购决策管理办

法（修订版）

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3 年 3 月 23 日

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23日印发

沪松绿容发〔2023〕26号

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（通知）



- 2 -

附件

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系统
项目采购决策管理办法

（修订版）

为进一步加强我局项目采购决策管理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

和政策文件，结合我局实际，本着依法依规、统放结合、按级

负责、便捷高效原则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中介服务单位采购方式

中介服务单位一般指项目进行中，除主体服务单位或施工单位

外，所涉及的服务单位，包括财务监理单位、招标代理单位、工可

编制单位、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监理单位等。

（一）财务监理单位、招标代理单位

财务监理或招标代理费用 5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，根据局“三

重一大”议事制度执行，由局班子会决策一般采取直接委托方

式确定。

财务监理或招标代理费用 50 万（含）至 100 万元（不含），

一般采用竞争性磋商的方式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或中国招标投标

公共服务平台进行采购。

财务监理或招标代理费用 100万元（含）至400万元（不含），

按照《上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，一般采用竞争性磋商

的方式在上海政府采购网进行采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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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监理或招标代理费用 400 万元（含）以上，按照《上海

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，一般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在上海政

府采购网进行采购。

注：如项目财务监理单位由区财政局直接委派，以区财政局委

派的财务监理单位为准。

（二）设计单位、施工监理单位等建设工程服务单位

工可、设计、施工监理等二类费用 2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，

根据局“三重一大”议事制度执行，由局班子会决策，一般采

取直接委托的方式确定。

工可、设计、施工监理等二类费用 20 万元（含）至 100 万

元（不含），根据局“三重一大”议事制度执行，由局班子会决

策，一般采用竞争性磋商的方式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或中国招标

公共服务平台进行采购。

工可、设计、施工监理等二类费用 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，

采用进场招标的方式在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或上海市

绿化和市容（林业）工程管理站进行采购。

二、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项目采购方式

在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项目，按照《上海市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

进行采购，一般在电子集市进行采购或委托区采购中心在上海政府

采购网进行采购。若预算金额在公开招标数额标准（400万元）以

上的，仍应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依法组织公开招标。

三、集中采购目录外的项目采购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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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程类项目

（1）集中采购目录外且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（100 万元

（不含）以下）的工程项目：

基层单位建安费5万元（不含）以下，严格按照各单位内控制

度执行，如需比价，参照局相关流程执行。

局本部建安费5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，由局责任科室按照局

相关内控制度执行。

建安费5万元（含）至10万元（不含），根据局“三重一大”

议事制度执行，由局班子会决策，一般采取直接委托的方式确

定施工单位。

建安费10万元（含）至20万元（不含），根据局“三重一大”

议事制度执行，由局班子会决策，一般采取比价的方式确定施

工单位。

建安费20万元（含）至100万元（不含），根据局“三重一

大”议事制度执行，由局班子会决策，一般采用竞争性磋商的

方式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或中国招标公共服务平台进行采购。

重要节庆、重大活动保障以及任务急、工期紧的，由局班子会

决策的采购方式执行，一般采用直接委托或比价的方式确定施

工单位。

（2）集中采购目录外并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且未达到公开

招标数额标准（建安费100万元（含）至400万元（不含））的工

程项目，按照《上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，一般采用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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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性磋商的方式在上海政府采购网进行采购。

（3）集中采购目录外且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小型绿化工

程项目（建安费400万元（含）至800万元（不含）），一般采用公

开招标的方式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（林业）工程管理站进行采购。

（4）集中采购目录外且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中型绿化工

程项目（建安费800万元（含）至2000万元（不含）），按照《松

江区绿化市容局关于中型及以上绿化工程采用投标人筛选、资格预

审招标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，一般采用投标人筛选的方式在上海市

绿化和市容（林业）工程管理站进行采购。

（5）集中采购目录外且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大型绿化工

程项目及特大型绿化工程项目（建安费2000万元（含）至5000万

元（不含）及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），按照《松江区绿化市容局关

于中型及以上绿化工程采用投标人筛选、资格预审招标的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》，一般采用资格预审的方式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（林业）

工程管理站进行采购。

（6）集中采购目录外且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市容、景观、

环卫工程项目（建安费400 万元（含）以上），按照相关要求，一

般采用公开招标、资格预审或投标人筛选的方式在上海市建设工程

交易服务中心或上海市绿化和市容（林业）工程管理站进行采购。

（二）服务类、货物类项目

（1）集中采购目录外且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（服务/货物

费用10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）的服务类、货物类项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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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单位服务/货物费用5万元（不含）以下，严格按照各单

位内控制度执行。

局本部服务/货物费用5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，由局责任科室

按照局相关内控制度执行。

服务/货物费用5万元（含）至10万元（不含），根据局“三

重一大”议事制度执行，由局班子会决策，一般采取直接委托

的方式确定服务/供货单位。

服务/货物费用10万元（含）至20万元（不含），根据局“三

重一大”议事制度执行，由局班子会决策，一般采取比价的方

式确定服务/供货单位。

服务/货物费用20万元（含）至100万元（不含），根据局“三

重一大”议事制度执行，由局班子会决策，一般采用竞争性磋

商的方式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或中国招标公共服务平台进行采购。

重要节庆、重大活动保障以及任务急、工期紧的，由局班

子会决策的采购方式执行，可采用直接委托或比价的方式确定

施工单位。

（2）集中采购目录外并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且未达到公开

招标数额标准（服务/货物费用100万元（含）至400万元（不含））

的服务类项目，根据局“三重一大”议事制度执行，由局班子会

决策，一般采用竞争性磋商的方式在上海政府采购网进行采购。

（3）集中采购目录外且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服务类项目

（服务/货物费用4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），按照《上海市政府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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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目录及标准》，一般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在上海政府采购网进

行采购。

（三）应急抢险类项目

抢险救灾类应急项目，按照《松江区应急抢险救灾工程建

设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松府〔2017〕131 号）执行。

四、具体采购流程

（一）比价

项目责任单位拟制比价文件，经项目责任单位分管领导、

主要领导审核后，报局规划发展科审核。

局规划发展科严格审查报名参与单位相关证照（营业执照、

身份证、社保证明、资质证书等），若有不符合条件者视为报名

无效，未经报名程序的单位不予参与后续比价评审。

比价评审小组由项目责任单位、局条线管理部门、局规划

发展科各派一人组成，规划发展科派出人员担任组长。

比价评审开始前，评审小组需检查参与比价人员的相关身

份证件（身份证、社保证明及法人委托书），确认人员身份，并

签订无关联承诺书。

比价评审时，如 2 家及以上参与单位的报价文件高度相似，

取消其此次比价资格，由局规划发展科重新组织比价；如报价

文件不符合比价文件要求或实质性不满足要求或存在重大错

误，取消其此次比价资格，由局规划发展科重新组织比价。

局系统所有需采用比价方式采购的项目可参照以上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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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竞争性磋商/公开招标

项目负责人对接招标代理编制竞争性磋商/公开招标文件，

经项目责任单位分管领导、项目责任单位主要领导、局规划发

展科、局项目分管领导、局主要领导审核后，由局项目分管领

导通知招标代理上网。

五、特别说明

（一）根据《松江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沪松建

管规字〔2020〕3 号），区级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实行财务监理

（审价）制度。财务监理（审价）机构负责项目全过程的资金

监控和审价等工作。财务监理在区财政局财务监理名单中选择，

并由区财政局委派。

（二）根据《关于本区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

（松财采〔2020〕5 号），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政府采购

项目（除以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方式实施的小额零星采购和涉

密项目外），均应公开采购意向，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

前 30 日。

（三）需要在上海政府采购网进行采购的项目，都必须到

区财政局采管办审批，根据采管办审批的采购方式进行招投标，

如采管办审批的采购方式与上述管理办法冲突，以采管办审批

的采购方式为准。

（四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相关法规政策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


